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1）沪行申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卫，男，199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

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陈茜，上海诺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练育梅，上海诺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王平。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

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赵永峰。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黄浦

区。

　　法定代表人马春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龚正。

　　再审申请人李卫因其他行政审批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2020)沪03行终2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

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李卫申请再审称：落户审查应依法依规，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投安信公司)与分公司均在上海，人为将分公司作为独立主体属于违反法律规定

且违背常理；落户审查程序违法，剥夺了单位以及应届毕业生的知情权和救济权利。原

审错误，请求撤销原审生效判决，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下属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以下简称

市学生事务中心)经审查后发现，国投安信公司上年度落户的张某的社保并非由国投安

信公司缴纳，属于沪教委学〔2018〕24号文附件2中所规定的“用人单位2017年所办理

的直接落户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全部未与该单位依法履行劳动(聘用)合同”的情形

，故国投安信公司2018年提出的落户申请无效。基于用人单位落户申请无效，市学生事

务中心作出被诉审核结果为未通过的决定，有相应的事实证据。再审申请人认为将总公

司与分公司作为独立申报主体不合法等异议，系对本市非上海生源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

就业直接落户政策的异议，但未有证据证明该政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申请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正确，程序合法。原一、二审判决符合法律规

定。李卫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据此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gt;的解释》第一百一

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卫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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